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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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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简称：17义乌01 

3、代码：143311.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7年9月22日 

6、到期日期：2022年9月22日 

7、债券余额：19.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3.7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并兑付回售部分本金（回

售金额已全部完成转售） 

（二）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2、简称：17义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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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码：143312.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起息日期：2017年9月22日 

6、到期日期：2022年9月22日 

7、债券余额：2.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5.3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三）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简称：17义乌03 

3、代码：14341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7年11月21日 

6、到期日期：2022年11月21日 

7、债券余额：9.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3.88%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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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并兑付回售部分本金（回

售金额已全部完成转售） 

（四）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简称：18义乌01 

3、代码：15014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2个计息年度末、第4个计息年

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8年4月16日 

6、到期日期：2023年4月16日 

7、债券余额：2.6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3.7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并兑付回售部分本金 

（五）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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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品种二） 

2、简称：18义乌02 

3、代码：15030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8年4月16日 

6、到期日期：2023年4月16日 

7、债券余额：20.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4.12%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并兑付回售部分本金（回

售金额已全部完成转售） 

（六）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简称：19义乌01 

3、代码：155784.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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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到期日期：2024年10月28日 

7、债券余额：15.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4.3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七）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简称：20义乌01 

3、代码：163116.SH 

4、品种及期限：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起息日期：2020年1月14日 

6、到期日期：2023年1月14日 

7、债券余额：12.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3.8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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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2、简称：20义乌02 

3、代码：163117.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起息日期：2020年1月14日 

6、到期日期：2025年1月14日 

7、债券余额：3.00亿元 

8、当期票面利率：4.29%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二、 重大事项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 日披露了《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415.SH）

（以下简称“小商品城”）及其参股公司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商城贸易”）因信用证纠纷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

（以下简称“中行义乌分行”）起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金华中院”）。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 日披露的《义乌市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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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金华中院以该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义乌市公安局处理，驳回起

诉（根据“先刑后民”的相关法律规定，驳回民事诉讼）。 

2021 年 1 月 13 日，金华中院已就该刑事案件作出了终审裁判，判决相关刑

事被告人（均为自然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向中行

义乌分行返还违法所得 115,951,764.75 元，并向商城贸易退赔 29,914,169.42 元。 

商城贸易在该刑事案件中为受害方之一，小商品城及商城贸易在该刑事案件

中不承担相关责任，相关刑事判决对小商品城及商城贸易没有不利影响。 

2、诉讼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5 月 18 日，中行义乌分行将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等全部权利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2021 年 6 月 25 日，信达资产就该信用证纠纷一事再次向金华中院提起民事

诉讼。 

近日，小商品城收到了金华中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

主要内容如下： 

序

号 
案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诉讼金额

（元） 
目前进展 

1 
（2021）浙 07

民初 230 号 
信达资产 

商城贸易 

公司 
信用证纠纷 113,675,739.29 尚未开庭 

（二）信达资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及公司的答辩理由 

1、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2021 年 6 月 25 日，因信用证纠纷，信达资产向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小商品城

及其参股子公司商城贸易提起民事诉讼。近日，小商品城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 

2、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本次诉讼的受理机构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3、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被告一：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二：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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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的基本情况 

（1）信达资产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09 年 1 月 22 日，中行义乌分行与被告一签订了编号为 2009 年质总字 003

号《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约定：本合同的主合同为中行义乌分行与被告一之间

自 2009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协议，

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

权，包括本金、利息、因被告一违约而给中行义乌分行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质权效力及于保证金所生利息，中行义乌分行有权占有保证金所生利息，

用于清偿主债权。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中行义乌分行与被告一先后签订了三份

《开立国际信用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一同意中行义乌分行按照国际商会《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办理信用证下的一切事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义务和责任；

被告一将于信用证约定的付款日或者中行义乌分行要求的其他日期（以日期较早

者为准）前一个工作日内将备付款项足额存入其在中行义乌分行开立的帐号，以

用于信用证项下对外付款，中行义乌分行亦有权主动借记被告一在中行义乌分行

的外币或人民币账户作为备付款对外付款；如因被告一存入的备付款项不足致使

中行义乌分行对外垫付应付款项，被告一应清偿上述款项；对人民币垫款，从垫

款之日起，以日息万分之五收利息并按月计收复利；本合同属于中行义乌分行与

被告一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2009 年质总字 003 号的《保证金质押总协议》项下的

主合同，本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由被告一提供保证金质押；出现合同约定

的违约事件时，中行义乌分行有权要求被告一赔偿因其违约而给中行义乌分行造

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

等相关损失；等等。 

2017 年 2 月 21 日，中行义乌分行依被告一申请开立了编号为

LC2717317000004 的国际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 7,100 万元，被告一缴纳保证金

1,420 万元。上述信用证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到期，因被告一账户内备付金不足，

中行义乌分行在扣除保证金及利息、以及被告一其他帐户内资金后，实际为被告

一垫款 48,496,241.45 元，之后中行义乌分行又催收回部分款项，被告一尚欠中

行义乌分行垫款 12,450,626.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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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8 日，中行义乌分行依被告一申请开立了编号为

LC2717317000013 的国际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 6,275 万元，被告一缴纳保证金

1,255 万元。上述信用证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到期，因被告一账户内备付资金不

足，中行义乌分行在扣除保证金及利息后，实际为被告一垫款 50,180,458.71 元。 

2017 年 3 月 22 日，中行义乌分行依被告一申请开立了编号为

LC2717317000019 的国际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 4,075 万元，被告一缴纳保证金

815 万元。上述信用证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到期，因被告一账户内备付资金不足，

中行义乌分行在扣除保证金及利息后，实际为被告一垫款 32,587,295.87 元。 

上述信用证项下，被告一至今尚欠中行义乌分行垫款合计为 95,218,381.13元。 

2016 年 7 月 25 日，被告二向中行义乌分行出具《函》，确认对于被告一向

中行义乌分行申请授信 15,000 万元用于转口贸易业务知晓并予以监管，并确认

一旦发生风险事项，被告二会出面协调，妥善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中行义乌分

行认为其系基于被告二出具的《函》，才与被告一开展了上述开立国际信用证业

务，被告二应对被告一的债务向中行义乌分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行义乌分行向金华中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承担还

款责任。案号为（2018）浙 07 民初 18 号。金华中院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将

案件移送义乌市公安局处理，驳回起诉。2021 年年初，金华中院已就该刑事案件

作出了终审裁判。中行义乌分行支付了律师费 150,000 元。 

2018 年 5 月 18 日，中行义乌分行将上述信用证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等全部权利转让给原告。 

（2）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信用证垫款人民币 95,218,381.13 元，并支付利息和

复利（利息及复利按每日万分之五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为 14,029,254.69 元，

此后按相同标准另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判令两被告承担（2018）浙 07 民初 18 号案中的律师费人民币 150,000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3）小商品城答辩理由 

作为被告之一，小商品城认为：小商品城向中行义乌分行出具的《函》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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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承担担保责任或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也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对中行义乌

分行表明在商城贸易发生风险事项时由小商品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小商品城已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及应诉工作，以维护上市公司

及股东合法权益。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17义乌01、17义乌02、17义乌03、18义乌01、18义乌02、

19义乌01、20义乌01和20义乌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公司

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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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之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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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